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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t consensus on pharmaceutical active consultation service in medical institutions

Chongqing Pharmaceutical Association，Working Group of Expert Consensus on Pharmaceutical Active 

摘 要 目的 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内药学巡诊的执行、管理标准，为医疗机构提供高质量药学服务提供参考。方法 由重庆药学

会指导、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牵头，联合多个医疗机构的药学专家和医务管理专家成立专家组，就药学巡诊的基本要求、巡

诊服务过程、质量控制与评价改进等重点内容进行研讨，最终由执笔编写组对意见进行整理、归纳、分析、反馈、修订，最终形成共

识。结果与结论 本共识对药学巡诊的基本要求、巡诊服务过程、质量控制与评价改进等重点内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为我国医疗

机构开展药学巡诊提供了规范与标准，对提高医疗机构的药学服务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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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ltation Service in Medical Institutions

随着国家医药卫生改革的不断深化，药学工作在医

疗保健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同时国家医疗卫生管理部

门对药学服务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国家卫生健

康委、财政部、医保局等六部委发布的《关于印发加强医

疗机构药事管理促进合理用药的意见的通知》（国卫医

发〔2020〕2号）要求医疗机构拓展药学服务范围：“临床

药师积极参与临床治疗，为住院患者提供用药医嘱审

核，参与治疗方案制订、用药监测与评估以及用药教育

等服务”[1]。随后，药学服务开始获得国家医疗支付方的

认可[2]，多个省份发布了关于试行药学类医疗服务价格

项目的通知，提出临床药师可参与临床医师住院巡诊，

在病程病历中体现、记录其药学建议，并可收取“住院诊

查费（临床药学）”[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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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临床药师参与住院药学服

务的主要工作包括面向其驻科科室常规开展的药学服

务，如医嘱审核、药学查房、药学监护等，以及不限于驻

科科室、受邀参与的药学会诊[10―11]。但其药学服务工作

仍受限于临床药学人员配备不足、用药高风险患者信息

获取途径单一等现实问题，与逐步实现药学服务全覆盖

的需求存在较大差距[12―14]。因此，在既往的驻科药学服

务与药学会诊工作模式以外，还需进一步实现高效率、

全覆盖的药学服务模式创新，以培育药学服务新质生产

力，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药学巡诊是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率先提出

并践行的一种新型药学服务模式[15]，其优势在于临床药

师可依托该模式主动开展高效率、广覆盖的住院药学服

务，这既符合驻科药学服务的内涵，也可作为前者的补

充，进一步改善患者治疗结局[16―17]。但目前在药学巡诊

服务模式推广过程中，仍存在实施规范不明晰、实施标

准不统一的问题。为更好地提升药学服务质量，使医疗

机构开展药学巡诊更具可操作性，重庆药学会于2024年

3月发起《医疗机构药学巡诊服务专家共识》编写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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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由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牵头，成立由药学

与医务管理等领域的 12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执笔编

写组根据目前药学巡诊开展情况，查阅相关政策、制度

与规定，草拟本共识框架，邀请共识审核专家组进行第1

轮问卷投票，并根据调查结果和专家反馈，完成框架与

内容初稿撰写。随后，召开研讨会组织共识审核专家组

进行第2次问卷调查与充分讨论，根据预先设定的标准，

达到80%以上的审核专家意见一致被定义为达成共识，

明确了开展药学巡诊的基本要求、服务过程、质量管理

与评价改进关键要素与共识建议。本共识的制定旨在

为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充分发挥药学服务效能，开展药

学巡诊服务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1　药学巡诊基本要求

1.1　规范性引用文件与适用范围

为拓展药学服务范围，提高医疗机构药学服务水

平，规范医疗机构住院患者的药学巡诊工作，本编写组

根据《医疗质量管理办法》[18]、《医疗机构药事管理规

定》[19]、《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要点》[20]、《病历书写基本

规范》[21]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以及《医疗机构药事

管理与药学服务》团体标准[22]，制定了《医疗机构药学巡

诊服务专家共识》。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可参考本共识

中的相关要求与实施细则，建立药学巡诊的工作制度、

操作规程和工作记录。

1.2　药学巡诊定义与服务地点

药学巡诊是指临床药师通过若干途径确定有药学

服务需求的住院患者，主动协助临床医师解决临床中用

药相关的问题，参与临床治疗，提出药物治疗建议或提

供药学服务，并在医院病历系统中留存药学巡诊记录作

为医疗文书的药学医疗行为。

药学巡诊强调临床药师主动参与临床治疗的、非药

学会诊形式的药学服务，并应形成有医疗效力的、可记

录于医院信息系统中的医疗文书。其服务内涵包括临

床药师综合研判患者、疾病、用药情况和检测结果，协同

制定合理化、个体化药物治疗方案，实施药物定量计算

和药物重整，开展疗效观察和药物不良反应的药学监

护，进行临床用药干预等医疗活动。药学巡诊工作场所

包括但不限于患者所在病区、临床医师办公室、临床药

师办公室。

1.3　管理组织

药学巡诊管理工作应在医疗机构医疗质量安全管

理委员会（组）及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组）的

监管指导下，由医疗机构药学部门负责实施并管理。

1.4　制度要求

医疗机构应建立健全适合于本医疗机构的药学巡

诊服务工作制度，包含但不限于以下方面：组织管理、人

员资质、环境要求、设施设备、服务内容、服务要求、质量

控制与评价改进等，以在医院层面规范药学巡诊工作。

1.5　人员资质

从事药学巡诊工作的临床药师应具备临床药学服

务能力。医疗机构可根据临床药师队伍的具体情况规

定药学巡诊的人员资质，原则上应至少满足以下3个条

件之一：（1）经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考核合格的临床药

师；（2）具有临床药学工作经验的高级职称药师；（3）其

他经本医疗机构认定能胜任临床药师岗位工作的药学

人员。

1.6　软硬件设备

为便于药学巡诊的开展，医疗机构应配备的软硬件

设备有：

（1）可供查阅患者医疗信息的电脑，以及能够查阅

药物信息和相关医药检索数据库，以供临床药师进行资

料查阅。

（2）医疗机构宜在电子病历系统中设置记录药学巡

诊工作的专项模块，可由临床药师自主建立“巡诊记

录”。并且，建议医疗机构将“巡诊记录”与“会诊记录”

模块并列显示，方便相关医务人员便捷查看，保证药学

服务的可追溯性。

（3）医疗机构应授予参与药学巡诊的临床药师在医

院信息化系统中查阅患者用药相关医疗信息的权限，以

方便其全面获得患者治疗资料信息；授予临床药师在电

子病历系统中书写“巡诊记录”及电子签名留档的权限，

以保证药学巡诊服务过程可追溯，医务人员可无障碍查

看临床药师给予的药学服务建议。

（4）鼓励医疗机构为药学人员配备住院药学服务工

作站，或鼓励医疗机构信息部门根据药学人员需求开发

“患者筛选”功能模块，以便临床药师确定药学服务对

象，主动开展药学服务。

2　药学巡诊服务过程

2.1　服务对象

不同于药学会诊须经临床医师向临床药师发出会

诊邀约后才能开展药学服务，药学巡诊可由临床药师主

动发起。药学巡诊适用的服务对象既包括驻科临床药

师对所驻临床科室的患者，也包括医疗机构内有药学服

务需求的其他住院患者。从药学巡诊的内涵看，尤其需

关注的服务对象包括但不限于：

（1）具有某种病理生理状态的患者，具体包括器官

功能障碍、肾脏替代治疗、妊娠期、哺乳期、极高或极低

体重、老年人、儿童等的人群；

（2）具有某种疾病特点的患者，具体包括重症感染、

耐药细菌感染、怀疑药物损害、深静脉栓塞高风险、异常

的血药浓度、出现需关注的临床检验异常值等的人群；

（3）具有特殊用药情况的患者，具体包括治疗药物

间存在相互作用、使用较窄治疗窗的药物、联用多种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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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需开展药物重整、使用易出现某种不良反应的药物、

使用须重点关注的药物等的人群。

2.2　服务对象的确定

2.2.1　在日常药学服务过程中确定服务对象

临床药师通过自身从事的药学服务工作，发现需要

药学服务的患者，对其开展药学巡诊。例如在参与临床

（药学）查房、医嘱审核时，或药学巡诊及药学会诊后需

要继续回访患者开展药学监护时，发现需要药学服务的

患者，开展药学巡诊。

2.2.2　利用信息系统筛选功能确定服务对象

通过在信息系统（尤其是住院药学服务信息系统）

设置服务对象的筛选条件，根据工作需要面向医疗机构

内若干病区，发现需高度关注治疗进展或具有潜在用药

高风险的患者，实现对这部分患者的药学服务全面覆盖

和尽早干预。例如，耐药细菌感染的患者、怀疑药物性

器官损伤的患者、入院时用药品类较多需要药物重整的

患者、使用某种（类）不良反应风险高的药物的患者、驻

科临床药师需要重点监护的患者等。

2.2.3　通过其他非会诊途径来源确定服务对象

药学巡诊工作中，会存在较多来自医务人员的非正

式药学服务邀请，由于此类邀请未通过医院信息系统发

布正式的会诊邀约，通常为面对面或通讯方式告知临床

药师需要服务的对象，这在较大程度上提高了医务人员

邀请临床药师参与诊疗活动的便利性与积极性。临床

药师可通过此途径，确定需要药学服务的患者，主动前

往临床解决用药问题。此外，随着药学服务的深入开

展，会使更多患者及家属了解并需要药学服务，要求临

床药师开展药学巡诊，从而确定药学服务对象。

2.3　药学巡诊服务流程

确定服务对象后，药学巡诊通常分为巡诊准备、巡

诊执行、跟踪随访3个部分，具体从查阅病历资料、对患

者方进行药学问诊、与医务人员沟通、给予药学巡诊建

议、药学巡诊后的回访5个流程开展，详见图1。

2.3.1　查阅病历资料

临床药师通过查阅病历资料了解患者病情，包括个

人基本信息（年龄、性别、体表面积、家族史、过敏史、生

活习惯等）、疾病信息（既往史、现病史、伴发疾病等）、用

药信息（药物治疗经过、患者依从性与临床反应等）及病

情进展（症状体征改变、检验检查改变等），尤其注意要

了解与药学巡诊目的相关的疾病和治疗信息。

2.3.2　对患者方进行药学问诊

向患者或其家属进行自我介绍，表明此次药学巡诊

的目的。对患者或其家属进行药学问诊，从而直接获取

患者用药史、既往药物不良反应史，并对其进行用药依

从性评估。在这个过程中，需重点对药学巡诊目的相关

的药物治疗效果、不良反应、相互作用进行评估，关注药

物治疗相关的临床症状、体征的变化，以及患者方对治

疗的心理期待及顾虑等。

2.3.3　与医务人员沟通

药学巡诊务必在临床医师知情的情况下开展。药

学问诊结束后，临床药师应与医务人员沟通，且沟通应

重点围绕本次药学巡诊目的进行：首先告知经治临床医

师或护士本次药学巡诊的缘由及目的，了解经治临床医

师对患者治疗情况的评估与预判情况，以及护士对患者

药物治疗的执行情况等，必要时向医务人员补充其从患

者方获得的患者治疗相关信息，与经治临床医师或护士

沟通初步用药建议，并获取经治临床医师或护士对本次

药学巡诊建议的看法。若临床药师不能当场给予药学

巡诊建议，应告知经治临床医师将在查阅资料或启动疑

难用药问题处置方法（详见“2.4”项）获得适当建议后予

以回复。

2.3.4　给予药学巡诊建议

根据药学巡诊目的，临床药师结合患者治疗信息，

从药物治疗的安全、有效、经济、适宜、依从性等方面，结

合循证证据综合分析，最终给予药学巡诊建议，并记录

于医院信息系统。临床药师给予的药学巡诊建议是临

图1　药学巡诊服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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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用药的有益参考，具体建议的措施应详尽且可执行，

但治疗方案最终应由临床医师确定。因此临床医师必

须对药学巡诊建议的内容知情，并理解该内容的制定依

据，这有利于临床医师分析该巡诊建议的合理性并考虑

是否采纳。

2.3.5　药学巡诊后的回访

对于在开展药学巡诊时重要的检验和检查结果尚

未回报的患者或临床药师预判病情变化较大、不良事件

发生风险较高的患者，临床药师应制定回访计划，在一

定时间内（通常为2~5 d）及时回访，开展药学监护，以便

患者后续治疗方案的及时调整。回访时与临床医师或

护士沟通患者用药效果及不良反应情况。当需要提出

进一步建议时，临床药师可在医院信息系统再次给予药

学巡诊建议。

2.4　药学巡诊遇到疑难用药问题的处理

临床用药问题往往纷繁复杂，药学巡诊建议必须客

观、适宜。在药学巡诊服务过程当中，临床药师虽然会

遇到难以立即给予巡诊建议的各类用药问题，但疑难用

药问题的处置会提升临床药师业务水平，帮助其获得临

床信赖。因此，临床药师应重视疑难用药问题的解决，

做到及时回复。建议疑难用药问题可通过以下方式

处置：

（1）临床药师充分查阅循证证据，结合实际综合评

估，解决用药问题。

（2）发挥临床药师业务骨干及不同专业资深临床药

师的作用，在临床药师队伍内部开展即时的疑难用药问

题讨论，及时获得客观、准确的药物治疗建议。

（3）临床药师队伍可建立适合实际情况的“三级药

师”负责制，帮助不同能力水平的临床药师适应药学巡

诊工作。例如低年资临床药师可解决一般用药问题，高

年资临床药师可协助解决疑难用药问题，专家级床药师

参与解决存在明显医疗风险的用药问题。

（4）对于临床药师内部难以讨论明晰的用药问题，

可向相关专业资深临床医师沟通请教。鼓励医疗机构

建立药学巡诊临床专家库，作为相关专业疑难用药问题

的咨询专家资源，帮助临床药师解决用药问题。

（5）充分发挥临床多学科诊疗的作用，临床科室可

请其他相关科室会诊或开展多学科讨论。

2.5　药学巡诊记录的书写

临床药师提供药学巡诊服务应在医院病历系统中

形成医疗文书记录，临床医师可在病程中记录巡诊意见

的处置情况。该文书可纳入住院病历管理。根据药学

巡诊目的，巡诊记录的书写通常可包括以下6个基本结

构化模块。

2.5.1　表明巡诊目的

表明临床药师主动进行药学巡诊的目的，如“药学

监护巡诊”“入院药物重整巡诊”“特殊人群用药巡诊”

“多耐药细菌感染药学巡诊”“巡诊回访”等。

2.5.2　患者信息与治疗情况

该模块记录信息包括患者信息（性别、年龄、主诉、

入院主要诊断等）和疾病演变情况（给予哪些治疗后目

前病情如何）。

2.5.3　目前治疗的重难点

突出患者所需药学服务的要点，如“目前感染仍控

制不佳”“目前服用药物较多且部分药物为重复用药或

存在药物相互作用”“患者经治疗后出现何种不良反

应”等。

2.5.4　药学巡诊的依据与建议

根据药学巡诊目的，临床药师结合患者病情及循证

证据，对其提供具体的用药建议。如需要新增加或调整

的药物及其用法用量，必要时给予疗程及给药时长

建议。

2.5.5　针对治疗方案应开展的药学监护内容

结合患者病情及药物治疗要点，临床药师应写明能

够反映患者治疗效果与不良反应症状、体征及应监测的

检验、检查结果等的药学监护要点，以便于临床医师进

行患者管理。

2.5.6　药学巡诊仅做临床参考的声明句式

声明药学巡诊仅作为临床决策参考，最终治疗意见

应由临床医师决定，如“以上建议仅供参考，根据病情变

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3　质量控制与评价改进

3.1　质量控制措施

应在医疗机构医疗质量安全管理委员会（组）及药

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组）指导下，建立药学巡诊

工作的质量控制、风险管理、质量评价、质量持续改进等

方面的管理措施。例如组织专家评估药学服务过程与

内容是否完整、恰当，审核特定专项的药学巡诊工作路

径，选定临床专家作为疑难巡诊问题的指导专家等。

3.2　质量控制内容

医疗管理部门、质量控制部门与药学部门可建立药

学巡诊质量考核体系，将药学巡诊质量控制指标纳入临

床药师绩效考核，以此来激励临床药师的主动药学服

务，提高其药学服务质量。当发现药学巡诊质控指标明

显下降时，应及时分析原因，针对性地制定改进措施，并

评价改进效果。

3.2.1　药学巡诊的质量控制指标

药学巡诊的质量控制指标包括巡诊数量、巡诊人员

资质、巡诊记录书写合格率、巡诊意见采纳率、巡诊差错

率、临床和患者满意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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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巡诊意见的具体质控指标

巡诊意见的具体质控指标包括围绕药学巡诊目的

的要点是否明确、是否关注重要脏器功能（肝肾功能、危

重患者的出入量、凝血功能等）、是否在分析病情的基础

上建议治疗方案、用药建议是否明确可执行、是否关注

不良反应监测、是否有声明句式、是否及时回访、是否存

在明显过错等。

3.3　人员素养提升

医疗机构应该配备足够数量的临床药师以满足药

学巡诊需求，并积极创造条件帮助临床药师通过规范化

培训、岗位培训、进修、学术交流等活动提升专业素养。

3.4　业务能力提升

药学部门应定期对药学巡诊的病例进行归纳总结，

收集危重、疑难和典型病例供临床药师研讨、学习，以持

续提升其药学服务能力。

4　结语

药学巡诊作为药学服务新态势，可主动服务、覆盖

更多用药高风险的人群，帮助临床药师找准提供药学服

务的新切入点，充分发挥其工作潜能，赋能新质药学服

务的发展。本共识由 12位医疗机构的药学和医务管理

专家，就药学巡诊的基本要求、巡诊服务过程、质量控制

与评价改进环节进行调研、讨论后，最终达成一致建议

而成，可为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开展高效率、广覆盖的主

动药学服务提供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建议，从而进一步

促进药学服务高质量发展。然而，本共识仍存在部分不

足：本共识是基于现有的药学巡诊开展经验与管理经验

形成的，可能存在一定局限性，随着药学巡诊服务模式

的更新和发展，本共识内容可能需要进一步更新和

调整。

《医疗机构药学巡诊服务专家共识》编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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